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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_BA_A7_E5_BB_BA_E9_c54_154413.htm 2）由于延误产生损

失的索赔； 3）赶工费用的索赔。 ⑸特殊风险和人力不可抗

拒灾害的索赔 1）特殊风险的索赔 特殊风险一般是指战争、

敌对行动、入侵、敌人的行为，核污染及冲击波破坏、叛乱

、革命、暴动、军事政变或篡权、内战等等。 2）人力不可

抗拒灾害的索赔 人力不可抗拒灾害主要是指自然灾害，由这

类灾害造成的损失应向承保的保险公司索赔。在许多合同中

承包人以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的名义投保工程一切险，这种

索赔可同发包人一起进行。 ⑹工程暂停、中止合同的索赔 1

）施工过程中，工程师有权下令暂停工程或任何部分工程，

只要这种暂停命令并非承包人违约或其他意外风险造成的，

承包人不仅可以得到要求工期延展的权利，而且可以就其停

工损失获得合理的额外费用补偿。 2）中止合同和暂停工程

的意义是不同的。有些中止的合同是由于意外风险造成的损

害十分严重，另一种中止合同是由“错误”引起的中止，例

如发包人认为承包人不能履约而中止合同，甚至从工地驱逐

该承包人。 （7）财务费用补偿的索赔 财务费用的损失要求

补偿，是指因各种原因使承包人财务开支增大而导致的贷款

利息等财务费用。 1Z206064建设工程索赔的依据 ⑴合同文件 

合同文件是索赔的最主要依据，包括: 1）本合同协议书； 2）

中标通知书； 3）投标书及其附件； 4）本合同专用条款； 5

）本合同通用条款； 6）标准、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； 7）图

纸； 8）工程量清单； 9）工程报价单或预算书。 合同履行中



，发包人承包人有关工程的洽商、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视

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。 ⑵订立合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 1）适

用法律和法规 建设工程合同文件适用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

。需要明示的法律、行政法规，由双方在专用条款中约定。

2）适用标准、规范 双方在专用条款内约定适用国家标准、

规范的名称。 ⑶相关证据 1）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

一切材料。在企业维护自身权利的过程中，根本的目的就是

要明确对方的责任和自身的权利，减轻自己的责任和减少、

甚至消除对方的权利。但这一切都必须依法进行。 2）可以

作为证据使用的材料有以下七种。 书证 是指以其文字或数字

记载的内容起证明作用的书面文书和其他载体。如合同文本

、财务账册、欠据、收据、往来信函以及确定有关权利的判

决书、法律文件等。 物证 是指以其存在、存放的地点外部特

征及物质特性来证明案件事实真相的证据。如购销过程中封

存的样品，被损坏的机械、设备，有质量问题的产品等。 证

人证言 是指知道、了解事实真相的人所提供的证词，或向司

法机关所作的陈述。 视听材料 是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

音像资料。如录音带、录像带等。 被告人供述和有关当事人

陈述 它包括: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向司法机关所作的承认犯罪

并交待犯罪事实的陈述或否认犯罪或具有从轻、减轻、兔除

处罚的辩解、申诉。被害人、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向司法机关

所作的陈述。 鉴定结论 是指专业人员就案件有关情况向司法

机关提供的专门性的书面鉴定意见。如损伤鉴定、痕迹鉴定

、质量责任鉴定等等。 勘验、检验笔录 是指司法人员或行政

执法人员对与案件有关的现场物品、人身等进行勘察、试验

、实验或检查的文字记载。这项证据也具有专门性。 3）在



工程索赔中的证据: 招标文件、合同文本及附件，其他的各种

签约（备忘录，修正案等），发包人认可的工程实施计划，

各种工程图纸（包括图纸修改指令），技术规范等； 来往信

件，如发包人的变更指令，各种认可信、通知、对承包人问

题的答复信等； 各种会谈纪要； 施工进度计划和实际施工进

度记录； 施工现场的工程文件； 工程照片； 气候报告； 工

程中的各种检查验收报告和各种技术鉴定报告； 工地的交接

记录（应注明交接日期，场地平整情况，水、电、路情况等

），图纸和各种资料交接记录； 建筑材料和设备的采购、订

货、运输、进场，使用方面的记录、凭证和报表等； 市场行

情资料，包括市场价格、官方的物价指数、工资指数、中央

银行的外汇比率等公布材料； 各种会计核算资料； 国家法律

、法令、政策文件。 1Z206065建设工程索赔的程序和方法 ⑴

索赔程序 1）提出索赔要求 当出现索赔事项时，承包人以书

面的索赔通知书形式，在索赔事项发生后的28天以内，向工

程师正式提出索赔意向通知。 2）报送索赔资料 在索赔通知

书发出后的28天内，向工程师提出延长工期和（或）补偿经

济损失的索赔报告及有关资料。 3）工程师答复 工程师在收

到承包送交的索赔报告有关资料后，于28天内给予答复，或

要求承包人进一步补充索赔理由和证据。 4）工程师逾期答

复后果 工程师在收到承包人送交的索赔报告的有关资料后28

天未予答复或未对承包人作进一步要求，视为该项索赔已经

认可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